
（本表适用民办高中、中等职业学校筹设同意审批）

桂 林 市 民 办 学 校
筹
设

同

意
登
记
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桂 林 市 教 育 局 印 制
   填 表 说 明

1.凡是申请筹设民办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均需填写本表。
2.本表系存档材料，需正规打印。
3.本表一式三份，正式批准后退还办学者一份。
关于筹设× × ×学校的申办报告
桂林市教育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办报告内容主要包括：举办者、培养目标、办学规模、办学层次、办学形式、办学条件、内部管理体制、经费筹措与管理使用等。）

当否，请批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举办者(签字)：

（社会组织举办者需盖单位公章，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举办者个人简历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学历或职称
	 
	电子邮箱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主要学习及工作简历

 

	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注：举办者为个人的填写此表。举办者是社会组织的，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等复印件。
资产证明材料

（一）银行账单证明

	出资者
	

	出资金额
	（人民币）大写：                                  万元

	出资者资金存入银行的账单复印件粘贴处




申请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章）  

申请个人：___________（签字）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签字）

          年     月    日                        

（二）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
（三）注明拟办民办学校产权归属

捐赠证明材料

（一）捐赠协议书

（二）载明捐赠人的姓名、所捐资产的数额及相关有效证明。

（三）说明捐赠的用途和管理办法。
桂林市教育局行政许可申请授权委托书
委 托 人：　     　　学校职务：　　    　　　　　　　  　
身份证号：　　  　　　　　　　
受委托人：　     　　学校职务：　　　　　  　　　　　
身份证号：　　　　　  　　　　
现委托           为我/我单位的委托代理人，以我/我单位的名义办理                             行政许可事项，代理权限为：

1．代为提交申请材料、更正、补正、补充材料。

2．接受你局依法告知事项。

3．签收行政许可批准文书、证件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文书。

4．                              。
委托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委托人：签名，盖学校章

年  月  日

注：1．委托人应为学校法人代表；

2．出具授权委托书的同时，须一并提交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